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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 樓瑞穗廳 
主席：李校長明仁                                     記錄：陳俐伶 
出席人員：（應到人數 97 人、實到人數 72 人、請假 25 人） 

沈再木、丁志權、周世認、陳清田、吳煥烘、侯嘉政、陳政見、 
林淑玲、陳秋麟、蘇耿賦、葉論昶、吳瑞紅、沈德蘭、洪燕竹、 
劉豐榮、蔡渭水、劉景平、邱義源、姜得勝、吳金香、鍾樹椽、 
簡美宜、江秋樺、楊德清、黃財尉、張再明、吳瓊洳、蘇復興、 
李明仁、劉榮義、王源東、朱鳳玉、梁炳琨、梁毓玲、凌儀玲、 
陳惠美、李俊彥、顏永福、廖宇賡、王建雄、曾碩文、吳忠武、 
尤憲堂、羅光耀、鄭建中、洪滉祐、林正亮、劉正川、劉玉雯、 
柯建全、蔡竹固、黎  慶、李安進、翁義銘、林清龍、周微茂、 
蔡憲昌、劉蔚龍、朱金玉、吳子雲、鍾家政、滕中瑋、范惠珍、 
蔡秀純、林琮瀚、葉修齡、宋聖玲、施念昊、黃冠霖、巫仲倫、 
柯耿中 

請假人員：李新鄉、曾志明、陳忠慶、黃芳進、蔡忠道、簡瑞榮、潘治民、 
曹勝雄、吳宗瓊、黃光亮、王怡仁、林高塚、楊正護、徐善德、 
郭介煒、陳文龍、章定遠、陳瑞祥、王玫婷、黃穎之、洪毓琳、 
鍾欣怡、陳昱中、黎乃禎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ㄧ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嘉大昆蟲館」經營模式及廠商回饋本校師生優惠條件，提請 報

告。 
說明：為求最大效益，本校「嘉大昆蟲館」係採出租委外模式經營，廠商已於

97 年 2 月 1 日正式開幕並收費營運，依本校與廠商之合約約定「嘉義大

學教職員工生憑證件，一律 50 元優待，隨行親友門票比照國中小學生門

票（80 元）。」，敬請轉知所屬師生同仁，並請於入館參觀時善加運用此

優惠條件。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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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請各單位節約能源，並加強宣導及督導所屬確實執行，提請 報告。 
說明： 
一、 由於能源短缺，油價及各項物資不斷上漲，本校支付水電費亦逐年增加，

故籲請各單位務必配合節能，否則本年度水電費預算將嚴重不足，屆時

不足部分將研擬由各單位協助負擔。 
二、 就本校 97 年 01 月水、電費與上個月及去年同月比較如下： 

(一) 97年 01月水費 85萬 1,811元，較上個月(96年 12月)水費(85萬 2,280
元)減少 469 元(-0.055%)。與去年同月(96 年 01 月)水費(74 萬 5,703
元)增加 10 萬 6,108 元(＋14.229%)。 

(二) 97 年 01 月電費 475 萬 4,793 元，較上個月(96 年 12 月)電費(477 萬

1,571元)減少1萬6,778元(-0.35%)。與去年同月(96年01月)電費(465
萬 7,173 元)增加 9 萬 7,620 元(＋2.1%)。 

三、 97 年 01 月水電費雖比上個月(96 年 12 月)減少，但與去年同月(96 年 01
月)比較，水電費卻都增加，故請各單位務必要節約用水用電。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重大工程工作進度，提請 報告。 
說明： 
項次 工 程 計 畫 工     程     進     度 

1 教育館新建工程 
承辦人員：周基安 

1、96 年 3 月 15 日開工，工期 450 日曆天，預訂 97 年 6 月

下旬完工。 
2、目前結構體完成，進行裝修中。 
3、進度 69.69%。 

2 民雄校區新藝樓新建工

程 
承辦人員：周育慶 

1、96 年 8 月 30 日開工，300 日曆天，預定 97 年 6 月下旬

完工。 
2、目前結構體完成，進行裝修中。 
3、進度 80.33%。 

3 農業生物科技大樓新建

工程 
承辦人員：潘志如 

1、96 年 6 月 1 日開工，工期 300 日曆天，預定 97 年 4 月上

旬完工。 
2、目前結構體完成，進行裝修中。 
3、進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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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科院生物科技大樓新

建工程 
承辦人員：吳榮山 

細部設計完成，請領建築執照中。 

5 民雄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新建工程 
承辦人員：周育慶 

1、歷經 3 次招標均無廠商投標而流標。 
2、97/02/26 召開會議，請建築師於 97/03/04 就建築物減量方

案提出具體調整價格後，再行決議。 
6 蘭潭校區生物多樣性教

學研究大樓新建工程 
承辦人員：郭宏鈞 

1、細部設計完成，請領建築執照中。 
2、招標文件陳核中。 

7 蘭潭校區動物產品研發

推廣中心新建工程 
承辦人員：宋嘉鴻 

1、細部設計完成，請領建築執照中。 
2、招標文件陳核中。 

8 植物溫室新建工程 
承辦人員：潘志如 

1、細部設計完成，請領建築執照中。 
2、96 年 12 月 13 日。 

9 農學院暨景觀學系大樓

新建工程 
承辦人員：王露儀 

1、細部設計完成，請領建築執照中。 
2、公告招標中，預定 97 年 3 月 14 日開標。 

10 蘭潭校區學人宿舍新建

工程 
承辦人員：吳正喨 

1、細部設計完成，請領建築執照中。 
2、經 3 次招標投標廠商均未達法定家數流標。 
3、經調整預算後重新招標，預定 97/02/29 開標。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96 年度上半年大專校院系所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案，提請 報告。 
說明： 

一、 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97 年 2 月 25 日高評(97)字第

097020032 號函辦理。 
二、 96 年度上半年系所評鑑，本校共計有 47 個系所接受評鑑，其中 43 個系

所通過評鑑，4 個系所待觀察。 
三、 通過評鑑之系所，其自我改善作業自 97 年 1 月 1 日至 97 年 12 月 31 日

止。 
四、 待觀察之系須依「追蹤評鑑與再評鑑作業要點」進行追蹤評鑑。評鑑時

程：自 97 年 1 月 1 日至 97 年 12 月 31 日止，進行自我改善與自我評鑑

作業；98 年 3 月 1 日至 98 年 5 月 31 日止，進行 1 日之實地訪評作業；

98 年 12 月 31 日前公布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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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關自我改善作業與執行成果等相關資料之繳送時間，本處將於今(97)
年底通知各系所。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 97 年 1 月 25 日召開之校務諮詢委員會議，提請 報告。 
說明： 
一、 96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諮詢委員會業於 97 年 1 月 25 日召開完畢。 
二、 校外委員計有國立中興大學蕭校長介夫、國立清華大學陳校長文村、國

立成功大學賴校長明詔、廖院士一久及前國立空中大學劉校長水深等 5
位。 

三、 會議中，校外委員對於學校之定位與未來發展，提供相當多寶貴意見，

簡述如下：： 
(一)邁向一流學府—學校之定位與未來發展 

1.嘉義大學在定位上應以教學為主，在重點領域方面，則是教學與研

究並重，另宜加上服務，使嘉義大學成為教學、研究與服務並重

的大學。 
2.嘉義大學本身歷史悠久，有相當潛力可發揮，定位特色可以設定在

農業上，朝蘭花研究相當不錯，可進一步整合規劃及行動；農業

是嘉大應強化的方向。 
3.嘉義大學之師範發展是朝向一般師資或朝向研究所教育或在職教

師再教育，應該思考轉型。 
(二)資源有效整合—多校區之經營與管理 

1.嘉義大學計有 34 個學系、43 個研究所，數量過多。小所影響跨領

域研究，可以考慮整併，惟系所整併宜採溫和漸進方式進行。 
2.嘉義大學跨領域中心不多，中心如果無特色，應考慮合併，過多小

型中心，較不容易有所作為，未來應鼓勵跨領域整合，例如生物、

理工與農業結合，進行跨領域研究。 
3.未來系所整併如有困難，可以用學程概念，因為無需組織，可以解

決整併問題。 
4.嘉義大學校區分散如無法解決，一年級學生就無法互動，大班教

學，助教的訓練相形重要，視訊選課以及多元化獎勵方式，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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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大可以考慮的。 
(三)建立學校特色—結合地方資源，強化地區性產學合作 

1.嘉義大學定位以教學為主，但知識、產業要創新，結合企業夥伴，

協助產業發展，只要對社會有助益、貢獻，就要鼓勵推廣。 
2.建議鼓勵一些教學特別傑出者，以多元獎勵方式，讓老師能力發

揮，尊重多元價值，鼓勵產學合作及與其他大學合作。 
四、 為落實學校目標，後續作為將研擬本校具體的因應策略，依校內相關程

序，集思廣益，凝聚共識，並將重要建議事項依短程(當年度)、中程與長

程分類，據以推動落實。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六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各單位網站整合管理案，提請 報告。 
說明： 
一、 有關本校各單位網站整合管理案，由研發處、電算中心、秘書室、資工

系等相關單位主管與同仁組成專案小組，並於 2 月 14 日、2 月 19 日及 2
月 22 日召開 3 次專案工作會議，及 2 月 25 日、29 日召開擴大會議。 

二、 為利掌握時程，已由電算中心洪主任擔任本技術規格規範工作小組召集

人，研擬相關招標文件。 
三、 本工作小組將依法辦理招標作業，並依工作期程完成，請各單位配合。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七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國科會 97 年新訂「行政院國家科學委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附件五，頁 5-13），提請 報告。 
說明： 

一、依據國科會 97 年 1 月 31 日臺會綜三字第 0970007403 號函辦理。 
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訂定重點如次： 

(一)立法目的：新計畫作業要點係整併原有的大產學、小產學及數位產

學相關補助要點，並建構產業需求導向之產學合作模式，以整合運

用研發資源，發揮大學及研究機構之研發力量，以期能透過產學的

團隊合作與相互回饋的機制，提升國內科技研發的競爭力。（第一點） 



 

 6   

(二)產學計畫類型：先導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簡稱先導型）、開發型產

學合作研究計畫（簡稱開發型）、技術及知識應用型（簡稱應用型）

等三種產學合作計畫之補助模式。（第一點至第二點） 
(三)審查重點：將研發成果管理及運用相關規範之制定納入配套，明定

新產學合作計畫申請本會補助總經費每年超過新台幣五百萬元或全

程總經費超過一千萬元者，其研發成果管理規劃亦納入審查範圍。

（第三點、第十點） 
(四)補助規範：本產學合作計畫要點寬列研究經費補助項目、申請作為

出資比、研究經費補助額度及上限之規定。（第七點至第八點） 
(五)相關技術移轉、先期技術移轉之規定：本產學合作計畫要點依計畫

類型規範先導型、開發型、應用型等產學合作計畫之技術移轉或先

期技術移轉授權條件。（第十四點、第十五點、第十六點）  
(六)研發成果之歸屬：明定產學合作計畫所獲得之研發成果之歸屬認

定，及單一合作企業配合款（不含先期技術移轉授權金）超過計畫

總經費之 50％者，相關研發成果之歸屬(研發成果共有之原則、計畫

執行機構與合作企業商議約定書等)。（第十九點） 
(七)報告之繳交方式：本產學合作計畫原則上公開精簡報告、完整報告

不予公開等規範及繳交方式。（第二十一點） 
三、適用日期及相關申請作業： 

(一)本產學合作計畫要點自即日起生效。 
(二)先導型、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依本產學合作計畫要點第四點規定，

自 97 年 2 月 15 日起開始受理申請，至 97 年 4 月 15 日截止。 
(三)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依本產學合作計畫要點第四點規定，自 97 年 2

月 15 日起開始隨時受理申請。 
四、原大產學、小產學及數位產學之停止適用日期及新舊要點相關作業： 

(一)原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簡稱大產學）、原補助提升產業

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簡稱小產學）、補助數位內容產

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簡稱數位產學）自 97 年起均不再受理申

請。 
(二)配合前述產學合作計畫要點之公告實施，且為利新舊產學之銜接，

有關原大產學（含多年期）、小產學及數位產學案件，於新舊產學要

點過渡期間之適用部分，凡於 97 年 2 月 15 日以前，經國科會核定執

行之大產學、小產學及數位產學案件，得依原大產學、小產學或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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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要點之相關規定辦理，並執行至該產學計畫之結束日止。 
決定：洽悉。 
 
【提案討論】 
※提案ㄧ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正「國立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案（附件六，頁

14-16），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修正法規名稱，將實施辦法改為實施要點。 
二、 納入社團服務學習部分。 
三、 明文規定每班每學期均須有 4-6 小時校外服務。 
四、 課程外的服務學習時數除發給服務證明書外尚可登錄於志願服務紀錄冊。 
五、 本修正提案業經 97 年 1 月 11 日召開之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服務學習委

員會討論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 

第三點第三款增列「海外志工服務」乙項，餘修正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正「國立嘉義大學導師制度實施辦法」第十條條文案，（附件七，頁

17-20），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依據教育部 94 年 7 月 27 日台訓（一）字第 0940090092B 號函規定略以，

導師（活動）費發給，應以具體輔導學生是實為前題，非屬導師個人津

貼，為較符合導師制精神，故將原認輔費每名學生每週發給導師指導活

動費新台幣 53 元，更改為（685 元×2 小時÷25 人）每名學生以每週授課

0.08 節計算。 
二、 依據「本校導師制度實施辦法」第十條規定：---導師指導活動費---，每

學期發給十八週，應屆畢業班發至畢業當週。因本校自 96 學年度起業已

依教育部指示修訂畢業班之實際上課週數由原來 14 週改為 18 週，故應

屆畢業班之導師指導活動費發放亦應以 18 週計。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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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國立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本案業經 96 年 12 月 25 日 96 學年度第 2 次校教評會及 97 年 3 月 11 日

96 學年度第 3 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在案。 
二、依據教育部 96 年 10 月 15 日台學審字第 0960156470 號函辦理。 
三、查教育部函以，為建立嚴謹之外審制度，如有「各大學配合第二階段授

權自審應注意與改進事項表」情形之一者，請儘速配合修正校內相關章

則，屆時仍未改善者，教育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41
條規定，納入學校評鑑或行政考核之依據。（附件八，頁 21-23） 

四、依據教育部所附「各大學配合第二階段授權自審應注意與改進事項表」

檢視本校目前辦理情形（附件九，頁 24-25）及教育部近來修正之相關

法令，茲將本案修正重點摘錄如下：  
(一)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6 條規定，修正為教學中心及學位學程之教師

聘任及升等比照系（所）辦理後，依其學術專長送歸屬院教評會審

議（第 3 條）。 
(二) 增加初聘教師未具教育部核發之教師證書者之外審人數及酌作文字

修正（第 5 條）。 
(三) 依據教育部 96 年 12 月 12 日台學審字第 0960194580 號書函略以，

惠予填列「大專校院教師聘任及升等作業期程調查表」內之事項增

訂教師聘任辦理作業時程（第 5 條之 1）。 
(四) 修訂代表著作應有個人之原創性，不得以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

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學術性著作送審（第 9 條）。 
(五) 配合本校教師辦理教師著作外審作業注意事項相關規定酌作文字修

正，另明定本校辦理教師著作外審作業注事項之法源依據（第 12
條）。 

(六)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原則」相關規

定，修正升等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剽竊或其他舞

弊情事，經查證屬實並受 5 年至 7 年之處分（第 14 條）。 
(七) 明定申覆案辦理程序、期限及迴避情形，並酌作文字修正（第 15

條）。 
(八) 配合本校著作審查採系、院二級審查制度，修訂講師在職進修獲得

博士學位且繼續任教者，得將其專門著作（含學位論文）依教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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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程序專案申請升等助理教授（第 18 條）。 
五、茲為期審慎前於 96 年 11 月 16 日以嘉大人字第 0960023543 號函轉各學

院、系（所）及中心提供意見。 
六、檢附「國立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附件十，頁 26-39）、「國立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附件

十一，頁 40-47）各乙份，請 卓參。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國立嘉義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案（附件十二，頁 48-53），提

請 討論。 
說明： 

一、96 年 10 月 16 日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本校組織

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教育部核定並函轉考試院核備在案。 
二、茲以目前本校 96 學年新增「國防與國家安全研究所」，因其不歸屬各學

院，與目前條文各學院分設學系及研究所不符，爰將本校學術單位以附

表方式呈現，並酌作文字修正，以保留彈性。又配合大學法相關規定增

列「學位學程」及「學位學程主任」，修正行政會議之成員及校務會議審

議事項；另參照內政部訂頒「會議規範」第 4 條及第 58 條，明確規範本

校校務會議開會及表決數額及依據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5 條規定，修正本

校副校長，得以契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擔任，增加首長用人彈性；並依

大學法第 31 條規定，修正本校辦理各種推廣教育之依據，爰擬具本規程

部分條文修正，本次共計修正條文八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 依據大學法第 11 條規定，大學得設跨系、所、院之學分學程或學位

學程，並參照其他國立大學組織規程及本校現狀，將本校學術單位

以附表方式呈現，以保留彈性。（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 配合本規程第 5 條及第 6 條修正，於第 3 款增列「學位學程」為校

務會議審議事項。（修正條文第七條及第八條） 
(三) 參照內政部訂頒「會議規範」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明確規範

校務會議開會及表決數額，並配合第 11 條修正校長續任同意權之行

使開會及表決數額，以杜爭議。（修正條文第十一條及第十六條之ㄧ） 
(四) 本校行政會議增列學位學程主任及校園環境安全管理中心主任，並

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五) 依據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5 條規定，大學副校長，得以契約方式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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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人士擔任，爰配合修正，增加首長用人彈性。（修正條文第十八

條） 
(六) 依據大學法第 31 條規定以「大學得辦理推廣教育，以修讀科目或學

分為原則。但修滿系、所規定學分，考核成績合格，並經入學考試

合格者，得依前條規定，授予學位。前項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由教

育部定之。」爰修正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 
三、檢附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附件十三，頁 54）、內政部訂頒「會議規範」

摘錄（附件十四，頁 55-56）、本校組織規程各 1 份（附件十五，頁 57-70），
請  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農學院（獸醫學系） 
案由：本校農學院獸醫學系興建「動物疾病診斷中心」規劃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本規劃書分為：（壹）規劃興建『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之背景資料、（貳）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發展重點和計畫目標及建地工程位置圖和本中心

各樓層空間配置圖。（附件十六，頁 71-88） 
二、 規劃為地下一層和地上五層之 RC 建築物，總地板面積約為 7,540 m2 

(2,280 坪)。預定建築用地為本校新民校區世賢路與民生南路交叉口之基

地。建築設計以智慧型大樓但兼顧生物研究與安全為重點考量。完成建

築物之構築和內部設施之施工共需經費新台幣約一億八千萬元。 
三、 計畫經費預定來源：農委會：90,000 千元，本校配合款：90,000 千元，

合計 180,000 千元。 
四、 本案經 96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積極爭取中央經費補助，

並可著手進行規劃。 
決議：本案通過，請著手進行規劃，積極爭取中央經費補助；惟有關污染防治

部分請審慎規劃，並邀請管理學院代表參與。 
附帶決議：本案屬學校重大工程，請補提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 
 
【校務會議代表建議及結論事項】 
一、 請教務處研議網路下載招生簡章之可行性，俾有助於提高各項招生考試之

報名人數。 
二、 為辦理本校專任教師之教師評鑑，請各行政單位協助提供相關佐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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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國定假日外，本校規劃之放假日（如校外研習活動）請在行事曆上特別

標示，俾教師課程規劃；至應否因非規劃事件而全校停課（如碩士班招生

考試是否改至休假日舉行），請審慎考量。 
四、 為配合專長或協同教學之實施，請教務處及電算中心研議教師可在同ㄧ時

段登錄 2 門課程之可行性。 
五、 本校校園內之腳踏車使用量日益增多，惟學校附近並無腳踏車店提供修繕

服務，請總務處研議解決之道。 
六、 學校流浪狗數量日益增多，影響校園清潔及安全至鉅，而動物寶貝社並非

捕狗社團，無法擔任捕捉流浪狗及維護校園環境之任務，請校園環境安全

管理中心研議解決之道。 
七、 有關本校學生向良昌書局訂購書籍，反應書價過高及態度不佳問題，請總

務處與該書局協商解決。 
 
【散會】 
    下午 4 時 20 分 


